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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凡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

求是地记述岑溪市土地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资料性＼思想

性、科学性相统·o ．

二、1本志内容上限尽量追溯事物韵发·端，。下限写至1998年，

重要内容适当下延，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o．

三、本志以述、记、志、图‘弋I表、录等为体裁，以志为主，，叙，

而不论，行文用第三人称o．

‘四、本志按事物性质归类和章、节、目、子目排列，．前设图、

片≮目录＼一凡例、．序、概述、大事记，。中设．16章，后置附录、。后：

记、编纂人员名单o ’．．

．五、历史纪年，清代以前用汉字，括号注明公元纪年of每段一

个朝代出现多次纪年时，，只在该段首次出现纪年时注记公元年号9；

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4，括号注明公元纪年。每段出现多次民国纪

年时，只在该段首次出现纪年时注记公元年号；解放后用公元纪

年．o ．

．

。六j本志所记!‘‘解放：’前后‘；以岑溪市解放时间1949．年11：月：

28‘日为时间分界线o
· ·

七^计量单位，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4

国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数量用阿拉伯数字。

八、人志资料。，．用统计局、土地管理局、档案局、图书馆及调

查的资料。

九、书写格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侩《关于新

编地方志行文规定》一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土地史志编纂暂行办

法》．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定》为规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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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溪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梧州市南端，市境东、南界广东省郁

南、，罗定、信宜三县市，西连玉林市容县，北邻梧州市藤县。，，东北接梧州市苍

梧县0市境处于东经”110034卜～1110221；北纬”2≯37’一23。13’之间名境内东自筋1

竹镇大王村，。西至昙容镇旺庆村；东西最大横距’63．7公里；南自水汶镇严垌

村+，。北至三堡镇立垌村j南北最大纵距66．6公里b城区处于东经：1110，北纬

22巧5’j西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415公里，东北距梧州市。85公里：，东距广东省

会广州市，334公里o t
．

‘‘

岑溪市秦以前属百越地，秦时属南海郡’(一说属桂林郡)，以后各朝代市。

地归属和名称屡有变更二唐至德=年(757，>始有岑溪县之称、i宋开宝六年

(973)，把当时岑溪、永业、连城三县合并，称岑溪县直至i 1995年10月放市ro
辖地至。1951年不变o 195l，年5。月把原属藤县的糯垌区划归岑溪县：’1953年3

月+，把原属藤县的三堡区划归岑溪；’1998年市辖16个镇1个乡277个材(街)
委员会o、

。
、

．．：

岑溪市境位于南华准地台之华夏褶皱带西缘钦州残余地槽博白坳陷与云开

台隆东部东段j境内褶皱断裂发育，岩浆活动频繁而剧烈。境内地质情况复．

杂1，母岩种类繁多，土壤母质也多种多样，主要有花岗岩、砂页岩、紫色砂页：

岩、第四纪红土．、河流冲积物、洪积物6种Ⅳo市境区域构造走向，主要为北东

向；次为东西向、北西向及近南北向。构造断裂纵横交错，新老构造重叠干扰1

现象较为显著： ，

．．

．市境属云开大山北麓东段的丘陵山区；云开大山余脉从广东省信宜市北延

于市境南部、东部和中部；主峰有土柱顶＼老鸦巢、．石豹顶≮，大芒顶、尖锋“
山、老湖顶等；勾漏山余脉从容县东延于市境西部和北部，．于西南与云开大山：

余脉相连接：，主峰有鸡笼山、滑竹顶、三界顶等o．境内山丘连绵起伏，其问有

黄华河、义昌江和糯垌河及河谷小平原、小盆地；构成全市东南高，，西北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j

。李立夫等大地主各占有耕地达。1000亩以上o
解放后，岑溪县于1950年10月至1952年7月底；进行了土地改革。全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有关土地改革政策规定，，共没收地主土
． 地和征收富农多余土地19：70万亩j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下(佃)中1

农，．(地主也分得同农民同等的土地)，．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

田，实现了个体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随后；，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原属个、

． 体农民所有的土地转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同时通过把城镇土地、矿

．，藏、．未确定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林地．、山岭、荒地等收归国有，全市(县)实。1

现了全民所有(’即国有土地)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即集体土地)，的土地所有，

制度。 ，．

+．-

．

‘

：．岑溪的土地使用制度；封建社会时期；主要有租佃制、自耕制、雇佣制等

3种，以租佃制为主苦缺田少地的雇农；贫下中农，。只得向地主、富农租田耕÷‘

种；．’备受各种压迫和剥削。 。．

，’

’‘

解放后，岑溪的农村土地曾实行个体农民自主经营、互助合作经营及集体
· 经营等。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农业政策j．改革农村

经济体制，；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I超产奖励的办法o 1980年春夏起推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但农民，

作为土地的经营者，可以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根据国家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

需要，自行经营，自主种植j多劳多得；彻底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现

．‘。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大幅度增长o ：

解放后至90年代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岑溪的国家建设用地均实行单

·一的行政划拨使用制度。其做法是：国家将土地使用权无偿、无限期提供给用。

’地者，土地在用地者之间不能转让、出租<抵押b，这种无偿、无限期、·无流动

的土地使用制度曾在计划经济年代起过应有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弊

．端日益见露：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且大量浪费，经济效益低

下。为此，．自÷1991年起，岑溪逐步推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

效。 ．‘．． ·

，

岑溪的土地税费，解放前以征收田赋为主。明田赋分夏税、秋粮征收。．清，

承明制，其田制分民田、官田、．瑶田、壮田、狼田(兵田1)、学田六种。除田

赋定额外，还征收耗羡1、：串票和其他杂费等多种附加费o，民国时期‘，田赋附加

日重’，初时附加一成五，用于教育费和地方经费。民国，2lt年(1932)，附加占．’

正赋的，33．1％，民国’22年，附加占正赋的1．69j78％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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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改征收田赋为征收农业税。征收税制有两种：1955年农业合作

化以前实行全额累进税制，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实行差别比例税制-o从1950

年到1998年，全市农业税计征任务为37981．03万公斤，实征数为37185．72万

公斤。除征收农业税外，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1987年以来，

先后收取±地管理费和征收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费。

清朝以前，岑溪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亦没有开展过专项土地管理工

作。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征收田赋和土地税等，曾开展过土地调查：．测丈、

绘图、登记等多项工作，但很不系统。。

解放后至1986年5月，岑溪亦无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土地管理工作先

后由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县基建局、县农业局等部门负责’，基本工作是限于对

国家建设用地进行征拨和调配o『：． ’一

’1986年‘6月，岑溪县土地管理局成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t规定统二管理辖区内城乡地政工作，逐步将土地纳。

入了依法、统一管理的轨道。，从1986年至?1998年近13年里，岑溪的土地管理“

工作：经历了艰难的开创阶段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阶段，o +．

。⋯

健全机构，配置队伍。：至1998i年底止，市土地管理局共设置秘书股j地

籍管理股、规划利用股、计划财务股_、’土地纠纷调处股＼政策法规监督股等6·

个职能股，及市土地监督检察大队、市地产公司j市土地估价事务所等：3个二

层事业机构。全市17个乡镇设置有土地管理所。全市共有土地管理干部职工

230人(其中乡镇土地管理所含兼职人员)，其中市土地管理局108人，乡镇土
地管理所122人o．

广泛宣传土地国情、国策和法规。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均重视土地宣传工

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对土地管理法规及土地国情、市(县)情进行了广泛

的宣传o 10多年来，除了沿用墙报、橱窗、标语、编写资料、印发小报、广

播电视、图片展览、电影幻灯、召开座谈会等宣传外，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不断

创新，使每一项宣传活动都有声有色，富有成效。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国土

意识，树立了爱护土地，依法使用土地的新风尚。

土地监察工作有声有色。先后成立了土地监察股、土地监督检察大队、．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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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土地纠纷办公室、土地纠纷调处股等土地监察机构，并在全市土地管理系统

内配备了专职土地监察员，．任命了村l·街兼职土地监察员，形成了市、乡镇、 。．

村街三级土地监察网络，为顺利开展土地监察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o：从1986，

年至1998年，。全市共查处违法占地案件17190宗j．调处土地权属纠纷：1968件，．
’

基本刹住了乱占滥用土地的歪风；使全市逐步走上了依法使用和合理利用土地

的轨道j j
’

·．

·
。

’。 ，‘

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摸清家底D为弄清岑溪土地资源情况l为合理利4

用土地提供可靠数据，1988年5。月起，岑溪依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

开展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至：1990年10月底j．全部工作完成，。成果居全

自治区领先地位。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弄清了全市各地类的分布、．利用情况，为：

领导决策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t，。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供了科学

依据-为合理利用和配置土地资源’，·．·以及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毛，．
，

··_ 7¨。‘ 一 ‘

进行土地登记发证。1989年5月’，‘在岑城镇开展初始土地登记发证工作，

同年lO月，。在全县范围内全面铺开该项工作。至：1996年8月份，土地登记发‘

证率达99．17％，工作基本完成。维护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保藕薹丛尽灌

蓁菰籍严，而炭茎蒙型蓁≮；i ～
．

⋯

二。嗉逸馒臻垃强臻醣篓雾阵澄蓁i拢l；躅毪；新囊藐霹戮烈熏鄹疑戮鋈雾毹

罂j翼蚕薹言璧矍霎藉臻皓潲潜耀滔缁曙型卺缗毡母殛事处疆i=袈臻囊酸薹蓊i

韵麒衢蕈j乏萋萋囊熊裂i‘．墓霞醵鹊翮鲤|蓁期打手龠藩氍毽滋州、灵山办事处隶属北海

支行。

1959年1月，国务院决定裁撤合浦

专区，将其所辖的县市划归湛江专区。

钦州、灵山办事处改由建设银行湛江中

心支行管辖。同年，建设银行机构管辖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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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南朝梁

普通五{年(524年)置永业郡j隶羼建州，．郡治在今筋竹镇旧县村，辖地
大部分为今岑溪市境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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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三年(583年)将永业郡改为永业县，隶属泷州。(即今罗定)。 ．，

，7 7开皇十年(590年)废永业县，其地并入泷卅：十六年复置，。仍属泷州0‘

大业三年(607年)改泷州为永熙郡，永业县属永熙郡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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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五年(622年)，永业县隶属南建州。．同时在永业县地置南义州，．在
永业县地分置龙城、义城、安义三县，析泷州的正义县地置连城县，南义州辖

龙城二义城、安义、连城4县o．．

贞观元年(627年)r废南义州，属县拨南建州辖，，次年复置并更名义州·，

五年又废义卅：六年复置o

天宝元年(742年)’改义州为连城郡o，|． ’：一．
。

．．至德二年(757年)j龙城县更名为岑溪县，安义县改各永业县。‘．·“岑溪”
县命名从此始o：’． 、

’。 ’．“：。! ．

．
．．

乾元元年(758年)‘j．连城郡复名义州，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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